
请问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你们首创了人民陪审员“自主管理”模式，请介绍一下“自主管理”工作情况，以及“自主管理”对提升人民陪审工作水平所起的作用？
答：首先，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我院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关于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自主管理”工作情况：我院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人民陪审员自主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这是我们大胆创新实践的结果。协会自成立以来，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建章立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文件的要求，紧密结合我院辖区特点和审判实际，认真调研，陆续制定了27项简便易行、务实管用的工作制度、流程图、表格等。二是突出落实“流程管理”。好的制度，贵在抓好落实。我们不搞“花架子”，特别注意搞好“改革制度与实际操作衔接的问题。”如切实解决了人民陪审员怎样“随机参审”，怎样行使参审职权，怎样与法院及法官进行工作对接等一系列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三是推行“背靠背”双向考核制度。每次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庭审，主审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彼此之间进行“背靠背”“双向考核”打分，打分结果分别交给协会，作为人民陪审员评先选优的重要参考。四是打造高效务实的陪审工作服务平台。坚持“服务审判一线、服务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理念。协会除了负责日常工作管理，还创建了“一网两群”：“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工作网”、“人民陪审员QQ群”和“人民陪审员微信群”，借助以上媒介平台，及时发布开庭信息、会议通知、参审心得等内容，或者进行答疑解惑等工作。

关于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自主管理”对提升人民陪审工作水平所起的作用：从刚才我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协会目前已经成为了我院推进人民陪审员工作的重要抓手和平台。它对于提升我们人民陪审员工作水平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实现了由多头分散管理向专门化管理转变，避免了工作混乱和责任不清。以往我们实行政工科牵头、各业务庭及主审法官参与的管理方式。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方式责任主体不清、效率不高、效果不好。所以，我们加以改变，创新了管理机构及方式方法，强调“自主管理”。二是搭建了务实高效的陪审工作服务平台，激发了人民陪审员工作热情和履职积极性。协会通过自行组织专题讲座、庭审观摩、知识竞答、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有效提升了人民陪审员的司法技能，也促进了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的沟通交流。三是有效保障了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促进了司法公开、公正，提升了司法公信力。截至9月初，我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件，达到了1096件，约为去年参审数量的2倍；参审案件的质量、效率、效果，同比往年也都有整体跃升。当前省高院领导对我院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进度和经验做法是基本满意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继续向省内外先进法院学习，注重长效机制建设，真抓实干，敢于创新，确保该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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